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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66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园城黄金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17 

 

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

签订《股权转让协议》提示性公告 

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江西丰锦锂能有限公司正在筹划以现金方式受让股东曾祥华、张婷所持有 

的奉新县华峰瓷矿有限公司51%股权事宜，华峰瓷矿预估值人民币16000万元，交易

预计作价8160万元，受让股权价值最终以第三方机构审计评估为准。 

 经初步测算，本次交易预计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 

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鉴于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，最终交易方案、交易价格等尚需根据尽职 

调查、审计或评估结果等作进一步论证和协商，并履行必要的决策、审批程序后方

能确定，交易能否顺利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公司针对本次交易事项，将聘请相关中介机构并启动项目工作，预计将自 

本提示性公告披露日起6个月内披露本次交易相关的预案或报告书（草案），公司

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与江西丰锦能

源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合资公司江西丰锦锂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丰锦

锂能”或“合资公司”）。为增强合资公司盈利能力，合资公司以现金方式受让奉

新县华峰瓷矿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峰瓷矿”或“目标公司”）股东曾祥华、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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婷持有的华峰瓷矿51%股权，并与之签订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华峰瓷矿预估值合计

人民币16000万元，交易预计作价8160万元。 

二、股权转让协议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奉新县华峰瓷矿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6092168851229X4 

成立时间：2009年5月14日 

住所：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上富镇港口村 

 注册资本：30万元人民币 

法定代表人：曾祥华 

经营范围：陶瓷土***加工销售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（二）股东情况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

1 张婷 40% 

2 曾祥华 35% 

3 江西省地质局第一地质大队 20% 

4 周永生 5% 

合计 -- 100% 

备注：奉新县华峰瓷矿有限公司2014年10月23日取得的宜春市国土资源局核发的

《采矿许可证》及该证副本截止目前已经超过有效期限，后续能否重新办理采矿许

可证或原来的采矿许可证复效存在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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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股权转让协议履行的基本审议程序 

2023年4月14日，公司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，第十三届监事会第

十二次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公司控股子受让华峰瓷矿51%股权的议案》，详见

公司同日发布的（2023-015、2023-016号）公司公告。 

三、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协议签署主体 

甲方：江西丰锦锂能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60122MAC869B11M 

乙方1：曾祥华 

身份证号：362226197204****** 

乙方2：张婷 

身份证号：3605021972031****** 

以上乙方1、乙方2合称为“乙方”。 

（二）本次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协议主要内容 

乙方有意向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，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合计51%的股权转

让给甲方，目标公司估值合计为人民币16000万元。对此，甲方有意向按照本协议

的条款和条件，以合计8,160万元人民币的对价受让乙方所持有的目标公司51%的股

权（下称“目标股权”）。上述目标公司估值为双方一致协商结果，具体交易对价

将在本协议签订后，甲方聘请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对目标公司股权价值进行评估，

所得评估值将作为确定最终股权转让对价的依据，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。 

2. 付款情况 

鉴于乙方2持有的目标股权尚处于查封过程中，经各方同意，在本协议签署完

成后，乙方1暂不收取预付款；甲方与乙方2积极向第三方债权人共同协商达成执行

和解协议，以解冻乙方2已被查封的全部目标公司股权。乙方2收预付款2208万元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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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币，乙方2同意，前述其应收款2208万元直接由甲方向乙方2指定的第三方债权人

支付用于解冻乙方2前述股权，具体付款时间节点以甲方认可的乙方2与第三方债权

人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为准。 

四、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交易系公司的合资公司为增强盈利能力实施的重大决策，如能顺利开

展相关工作，将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盈利空间。 

2.本次交易具体价格及支付时间未定，暂无法判断对公司当期或未来业绩 影

响。如交易顺利实施，将有利于公司提升资产的盈利情况、改善资产负债结构。 

五、后续工作安排 

公司针对本次交易事项，将聘请相关中介机构并启动项目工作，预计将自本提

示性公告披露日起6个月内披露本次交易相关的预案或报告书（草案），公司将严

格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六、风险提示 

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，最终交易方案、交易价格等尚需根据尽职调查、 

审计或评估结果等作进一步论证和协商，并履行必要的审议、决策程序后方能确定，

交易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一定不确定性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，理性投资。 

特此公告。 

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年 4月15日 


